银行出纳工作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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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银行出纳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银行出纳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细心谨慎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

	
	文化专业
	中专以上学历，会计专业

	
	职业资格
	初级会计资格证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从事出纳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熟悉银行结算业务、信用证办理业务

	权  限
	负责与银行相关的业务办理权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熟悉国家财经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；

2、严格按照国家银行结算制度，办理银行存款业务。付款时要认真复核原始单据金额，并加盖“银行付讫”戳记；

3、正确使用和填制转账支票，熟练掌握银行存款的各种结算方式，发出的转账支票，领款人必须在存根联上签章。过期未用的转账支票应及时收回注销，并加盖“作废”戳记；

4、根据已办理完毕的银行存款收、付款凭证，按凭证编号顺序逐笔登记银行存款日记帐，并结出余额，做到日清月结，帐帐相符，帐证相符；

5、经常核对银行存款日记帐与银行对帐单，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，如发现未达账项，要及时查清；

6、及时汇出在外人员工资；

7、随时掌握银行存款余额，不得签发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。转账支票填写错误时应加盖“作废”戳记并留存，年终统一装订归档。转账支票遗失时要立即向科长报告，并到银行办理挂失手续；

8、不得将银行账户出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；

9、不得将空白转账支票交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签发；

10、妥善保管银行对账单、转帐支票、银行预留的法人印鉴章、出纳收、付讫印章及保险柜钥匙，防止丢失，被盗；

11、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	记录
	会计凭证、银行对帐单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财务部经理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财务部门和对外的各个业务往来的银行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经验丰富的银行出纳员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